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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及運用所屬單位及人員之研

究發展成果（以下簡稱研發成果），並推動產學合作及技術研發，訂定「國

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及運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本辦法

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校教職員於在職期間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及本校學生於在學

期間利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其智慧財產權除法令另有規定或契

約約定外歸屬本校所有。相關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之管理、運用、維護、

推廣及權益分配依本辦法辦理。 

第三條 本校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管理及運用之承辦單位為本校產學研鏈結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專利技轉組（以下簡稱本組）。 
本組應設專利技轉推動委員會，中心主任及專利技轉組組長為當然委

員，另由具本組相關業務經驗三至五人與各學院推派副教授以上教師代

表一人擔任委員共同組成，並由中心主任兼召集人。 
專利技轉推動委員會審查本組相關法令、監督相關業務執行等事宜。 

第四條 研發人員之義務如下︰ 
一、研發人員因抄襲或侵權等不法手段獲得之研發成果或其權利，研發

人員應負一切法律責任。 
二、研發人員應配合本中心實施該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之管理、維護、

運用及推廣。 
三、研發人員對於相關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取得、維護、管理、運用、

推廣、訴願、訴訟及其他爭議解決機制等程序中，應對其研發內容

負釋明或證明之責。 
四、除法令另有規定或契約約定外，研發人員不得將依第二條所述之研

發成果自行申請註冊智慧財產權。 

第五條 本校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取得及維護，其必要成本及相關費用(以下簡稱

必要成本)，依下列原則分攤： 
一、研發人員得選擇部分負擔或全部負擔或由第三人全額負擔必要成本。 



二、由研發人員或由第三人全額負擔必要成本者，智慧財產權歸屬依本

辦法第二條辦理。 
三、研發人員選擇部分負擔必要成本時，其負擔比例為本校 50%，研發

人員所屬之院 2%，研發人員所屬之系(所)8%，研發人員 40%。研發

人員所屬之院系(所)如不負擔必要成本時，其應負擔部分由本校負

責。 
四、研發人員有二人(含)以上者，應指定代表負擔必要成本。 
五、有科技部補助必要成本者，得配合科技部補助之計畫，變更第三款

研發人員負擔必要成本比例，並由本校全額負擔領證費及領證後第

一至五年年費。 
六、研發人員選擇部分負擔必要成本時，研發人員應提供所有必要文件，

經本組審議通過後，始得提出專利申請。 
七、研發人員未支付其選擇應負擔部分者，自本組通知繳費後三十日內，

若研發人員代表仍未付費時，則研發人員代表三年內不得申請註冊

智慧財產權，其已申請之智慧財產權，本校並不再繼續進行該案之

申請程序或放棄維護。 
八、研發人員代表如係因退休、離職或死亡等原因未能繼續支付應負擔

之費用時，本校得自因其所獲得之權益收入部分扣除，不足時得由

本校補足。如無權益收入時，且無其他研發人員願意支付時，本校

得不再繼續進行該案之申請程序或放棄維護。 
本校之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應由本組每年評估取得、管理、維護、運用、

推廣及讓與事宜，涉及權利拋棄或讓與時，應由專利技轉推動委員會依

據相關法令辦理。 

第六條 本校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得採取適當必要管理、維護、運用、推廣措施，

並尋求最大商品化之機會。 
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運用推廣原則依「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

及運用辦法」為之。 
本校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受侵害或不當利用時，由本中心聘僱智慧財產

權相關法律及專業顧問統一處理，本校各單位及研發人員應全力協助。 

第七條 本校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管理、維護、運用、推廣所取得之權益收入，

扣除依「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必要繳交資助機

關之費用後，除法令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依下列比例分配︰ 
一、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由研發人員或第三人負擔必要成本者或本校

無負擔必要成本者，其分配比例為：研發人員80％，本校20％。 
二、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由本校部分負擔必要成本者，其分配比例為：

研發人員40％，本校60％。 
三、同一研發成果對不同對象進行非專屬授權，首次授權收入依本條第

一、二款分配，後續授權收入本校分配比例每次遞減10%，惟不得低

於20%；後續授權收入發明人分配比例每次遞增10%，惟不得高於

80%。 
四、本校研發成果因被違約及侵權所取得之違約金及賠償金，扣除本中

心支付聘僱智慧財產權相關法律及專業顧問之費用後，其分配比例



為：本校100％。 
五、研發人員因離職、退休或死亡等情事未於本校繼續服務者，除法令

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研發人員依本辦法所應得之權益收

入，仍依原訂之分配比例分配，研發人員本身無法受領時，由其法

定繼承人或遺囑指定受益人推派代表人受領。 

第八條 前條所取得之本校權益收入分配款，提撥其中25%入校務基金，提撥5%
入主研發人員所屬之院、20%入主研發人員所屬之系（所），其餘作為本

中心發展之用。 
前項研發人員所屬之院系(所)如不負擔或無須負擔必要成本時，其相對權

益分配款收入應納交校務基金。 

第九條 本校研發成果之管理、運用相關審議程序及書表格式，由本組研訂「國

立中興大學研發成果管理作業要點」，並經專利技轉推動委員會通過後施

行。 

第十條 本辦法經專利技轉推動委員會審議，送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